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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通行卡（券）

管理办法
（2023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四川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通行卡（券）管理工作，

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收费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

规程（2020）》规定，结合我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通行卡（券）包括：CPC通行卡片（以下简称“CPC

卡”）、纸质通行券。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高速公路 CPC卡的采购、发行、调拨、

使用、坏卡处理以及纸质通行券管理。

第二章 职责职能

第四条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厅高管局”）

负责 CPC卡（券）管理的监督、指导。

第五条四川智能交通系统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智能公司”）

负责组织 CPC卡的采购、发行、调拨、使用及纸质通行券的印刷、发放、

销毁等管理工作，并配合部联网中心开展全路网 CPC卡（券）管理工作，

确保 CPC卡（券）使用满足四川省高速公路收费业务需要。

第六条 四川省联网收费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以下简称

“路段单位”）负责本路段 CPC卡的采购，配合部联网中心、智能公司做

好 CPC卡（券）的使用和管理工作，确保收费业务正常运转。

第七条 各级单位与 CPC卡运行相关的采购、发行、调拨、使用、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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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处理等业务均须通过部级通行介质管理平台完成。

第三章 CPC卡采购

第八条 新路（站）携卡入网采购

（一）新入网高速公路（站）开通时，须按核定数量采购 CPC卡并携

卡入网，原则上 CPC卡未到位不允许开通运营。因道路运输需要必须开通

的，路段单位须报厅高管局批准。

（二）采购数量：应不得低于新入网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报告中各收费

站入网当年入口预估日均流量的 1.3 倍之和，采购费用及招标事宜由相应

路段单位自行完成。

第九条 丢卡定责：CPC卡有入口信息但 1个月内无出口信息，以该

卡最后交易门架所属路段单位判定责任路段；CPC卡无入口信息但 1个月

内无流通交易信息，以该卡最后出口信息所属路段单位判定责任路段。

第十条 坏卡补充：路网采购流通的 CPC卡损坏后，由相应采购路段

单位负责补充。

第十一条 路段单位以首批入网采购 CPC卡数量为初始管理基数，并

根据运营过程中补充采购、丢卡定责、坏卡补充、坏卡修复等进行增减。

第十二条 智能公司根据上一年度路网 CPC卡日常收发量、流入流出

状态等情况，核定路网各路段单位维持正常运转应持有的 CPC卡数量作为

核定持卡量。

第十三条 补充采购分为路段单位采购、智能公司采购。

（一）路段单位采购：路段单位管理基数小于核定持卡量，应及时补充

采购。采购数量按核定持卡量与管理基数的差值核定，采购费用由路段单

位承担，采购招标由路段单位自行完成或委托智能公司完成；

（二）智能公司采购：路网无法明确责任的丢失卡；因路网突发紧急情

况，导致 CPC卡无法满足路网流通需求，智能公司负责紧急采购。费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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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运行保障服务费中列支，采购招标由智能公司完成。

第十四条 CPC卡采购合同：应明确卡片质保期，且质保期不得低于

5年。采购单位应及时将供货厂家、采购数量等信息函告智能公司，由智

能公司向部联网中心申请卡片号段和箱号。

第四章 CPC卡发行

第十五条 CPC 卡的发行。路网采购的 CPC卡的发行由采购单位负

责。

第十六条 CPC卡的入网检测。采购单位应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到货的 CPC卡进行入网检测，抽检数量不低于采购量的 1‰。抽

检合格方可投入路网使用。

第十七条 CPC卡在投入路网使用前，采购单位必须配合智能公司在

部级通行介质管理平台完成入库操作，否则该批卡片不得投入路网使用。

第五章 CPC卡调拨

第十八条 路网 CPC卡实行分级调拨，分为路段内调拨、省内跨路段

调拨和跨省调拨。智能公司负责 CPC卡省内跨路段调拨和跨省调拨管理；

路段单位负责路段内收费站间 CPC卡调拨管理。

第十九条 按照“高效低耗”原则，CPC卡调拨应综合考虑调配安全、

距离、数量、时间等因素，原则上不允许采取物流、快递方式。

第六章 CPC卡管理

第二十条 智能公司负责省内各级卡管理机构基础信息管理，管理维

护部级通行介质管理平台基础信息，对省内 CPC卡库存保有量和变化趋势

进行监控。

第二十一条 路段单位负责本路段 CPC 卡库存盘点、整理等管理工

作，对所辖收费站 CPC卡库存保有量和变化趋势进行监控，确保库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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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第二十二条 CPC卡的使用

（一）路段单位应采取有效手段提高 CPC卡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

（二）收费车道不得发放无入口信息或预先写入信息的 CPC卡。

（三）CPC卡的使用应严格执行规范操作，确保“一车一卡”循环使

用。

（四）CPC卡电池电量低于 8%的视同坏卡处理，不应在车道发放使用。

（五）收费站遇无卡、闯关车时应核查车辆是否领取 CPC卡，进行特

情处理并详细登记。

（六）收费站遇坏卡时，进行特情处理并详细登记。

第二十三条 路段单位按周期或累计量，负责对所收集的坏卡上交至

智能公司，确保坏卡在质保期内及时维修或置换。

第二十四条 智能公司负责统筹组织坏卡的检测、送修、核销、无害

化处理。无害化处理应符合相关环保规定，避免污染环境。人为产生的坏

卡应按赔付卡流程操作。

第二十五条 CPC卡调拨流程和坏卡处理流程按照《四川省联网收费

CPC卡调配和坏卡处理细则》（试行）要求执行。

第二十六条 路段单位寻回的丢失卡，应及时进行检测并在部级通行

介质管理平台登记。经检测为正常卡，重新投入流通。经检测为坏卡，进

行坏卡登记。

第二十七条 CPC卡赔付

因客户原因造成 CPC卡丢失的，应要求客户赔偿 CPC卡工本费。CPC

卡工本费按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联网收费

高速公路多路径识别收费系统运行有关事项的批复》（川交发〔2011〕4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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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纸质通行券

第二十八条 纸质通行券用于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过渡期

间、出现收费站所有入口车道瘫痪等紧急情况，其它情况禁止使用。

第二十九条 纸质通行券由智能公司遵照部联网中心要求统一印制。

路段单位于年度 10 月，按收费站向智能公司申报次年纸质通行券需求数

量，智能公司 12月完成数量审核、印刷和发放。

第三十条 智能公司负责按规定组织安排重大节假日免费过渡期间

纸质通行券的使用。

第三十一条 路段单位出现收费站所有入口车道瘫痪等紧急情况时，

须立即向智能公司提出纸质通行券启用申请，经同意后按照“一车一券”

原则发放。

第三十二条 纸质通行券发放应加盖日期章，正确填写车型、车牌号

等内容，并做好特情记录。

第三十三条 当年未使用的纸质通行券，路段单位在次年 3月 1日前

全数退还智能公司销毁。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路段单位应建立完善的通行卡（券）的调配、使用台账，

做到全过程的档案化管理。

第三十五条 智能公司负责定期公布路网通行卡（券）存量、遗失、

调配情况。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厅高管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 2月 13日印发的《四

川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通行卡（券）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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